
 

 

田尾鄉公共造產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總說明 

    本條例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通過實施以來，歷經兩次修正，本次配合加

強田尾鄉公有公共停車場之管理及使用需求，擴大管理範圍涵蓋田尾鄉公所設

置管理之路外停車場，並因應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

辦法施行後，制定本鄉公有停車場充電設備充電服務費收費費率上限。本次修

改條例名稱並計新增一條條文、修正十二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改名稱為「田尾鄉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自治

條例名稱) 

二、 增列本自治條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 因應自治條例名稱修正，臚列納管路外停車場名稱，納管停車場得列入

田尾鄉公共造產基金收費經營。(修正條文第二條，新增第二項) 

四、 指定負責執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三、六條) 

五、 修改收費標準費率附表及增訂充電設備充電服務費收費費率以符合法源

依據，並訂定收費停車場免收停車費條件。(修正條文第五條，並增訂條

文第五條之一) 

六、 條例文字修正通順。(修正條文第四、七、十條) 

七、 為維持場地及服務品質，增訂停車場管理人員身分識別要件。(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八、 因應收費標準費率調整，如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除應遵循彰化縣公

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外，新增規定委託管理契約收費標準不

得逾本自治條例規範並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九、 配合利用停車場場地辦理活動或執行商業行為制訂收費及管理規範。(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新增第二項) 

十、 配合自治條例條文修正訂定施行日。(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田尾鄉公共造產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田尾鄉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

理自治條例 

田尾鄉公共造產公有收費停車場

管理自治條例 

配合停車場之管理及使用需求，

新增納管範圍，爰修正本條例名

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加強停車場管理改善

交通秩序，依停車場法第三十

一條規定，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第一條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加強停車場管理改善

交通秩序，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新增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公共停

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係指

本所設置之路外停車場。但不

含路邊停車場。 

所設置之路外停車場如下： 

田尾鄉第一停車場（怡心

園）、第二停車場、第三停車

場、第四停車場（百景園）、

十甲重劃區停車場、十甲重劃

區第二停車場。 

前項停車場得列入田尾鄉公

共造產基金收費經營，並依彰

化縣田尾鄉公共造產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停車場

(以下簡稱停車場)係指本所設

置之路外停車場。但不含路邊

停車場。 

所設置之路外停車場如下： 

田尾鄉第一停車場、第四停車

場（百景園）、十甲重劃區停車

場。 

配合條例名稱修正，臚列本所設

置管理之路外停車場範圍，並配

合彰化縣田尾鄉公共造產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得列入收

費經營之文字。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田

尾鄉公所。 

第三條 

本停車場之管理機關為田尾鄉

公所。 

修正主管機關之文字，以符立法

體制。 

第四條 

停車場僅提供停車位置，對停

放之汽、機車不負保管、遺失

及損害賠償等責任，如因停車

發生事故應報警處理。 

第四條 

收費停車場對停放之汽、機

車、，僅提供停車位置，不負

保管遺失及損壞賠償等責任，

如因停車發生事故應報警處

理。 

修正文字及標點符號使文句通順 

第五條 

停車場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主管機關對各停車場得依區

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

費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時

間，分別公告之。 

公有停車場充電設備充電服

第五條 

停車場收費標準如下(本所公

有車輛除外)： 

一、修正收費標準、制定費率種

類及充電設備充電服務費

率，以符停車場法第三十一

條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

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

法規定。 

二、現行身心障礙者免收停車費



 

 

務費以實際充電度數計收，其

核定費率上限級距如附表二。 

田尾鄉第一停車場開闢設置

前，停車場入口處前道路(民

族路一段)，以入口處為基準

前後各延伸二百公尺內之該

道路旁，現有居住事實之一般

原住戶為限，每戶得各申請一

輛自用小客車免費停車，申請

者應備妥身分證影本、戶籍影

本、申請車輛行車執照影本，

並填具申請書供本所審核後

核發免費停車證。 

 
管理機關對停車收費標準得依

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調整

公告之。 

身心障礙者本人持身心障礙手

冊或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場識別證停

車，免收停車費。 

田尾鄉第一停車場開闢設置

前，停車場入口處前道路(民族

路一段)，以入口處為基準前後

各延伸二百公尺內之該道路

旁，現有居住事實之一般原住

戶為限，每戶得各申請1輛自用

小客車免費停車，申請者應備

妥身分證影本、戶籍影本、申

請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並填具申

請書供本所審核後核發免費停

車證。 

條文移至第五條之一。 

三、原條文表格刪除。 

四、修正主管機關之文字，以符

立法體制。 

第五條之一 

下列各款之車輛免收停車費： 

一、 執行本所及彰化縣田尾鄉

民代表會公務之車輛。 

二、 身心障礙者本人持身心障

礙手冊或社政主管機關核

發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場識別證停車。 

三、 司法機關、軍警之偵防

無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本鄉收費停車場免收

停車費之條件，身心障礙者

優惠條文移至本條第一項

第二款。 



 

 

車、警備車。 

四、 消防車、各機關經許可設

置之救護車。 

五、 執行勤務著制服之義警、

義交、義消及民防人員所

駕駛之車輛。 

六、 經本所專案核准並核發臨

時免費停車證車輛。 

第六條 

凡停置逾七日之車輛，停車場

管理單位得以書面通知車主

領回並自第八日起加倍收

費，如無故拒領時，主管機關

得強將該車輛拖離其他處

所，並依法處理，不負保管之

責任。 

第六條 

凡停置逾七日之車輛，停車場

管理單位得以書面通知車主

領回並自第八日起加倍收

費，如無故拒領時，管理機關

得強將該車輛拖離其他處

所，並依法處理，不負保管之

責任。 

修正主管機關之文字，以符立法

體制。 

第七條 

車輛進入公有收費停車場

時，應停車並繳交停車費。 

第七條 

車輛進入停車場時，應停車並

繳交停車費。 

配合自治條例名稱修正，新增文

字。 

第十條 

停車場車輛進出及行進時，如

有毀損停車場各種公共設施或

他人車輛，車輛使用人應負賠

償責任，在未賠償前，管理員

得依民法規定留置其車輛，並

報警處理。 

第十條 

停車廠車輛進出時，如有毀損

停車場各種公共設施或他人車

輛，車輛使用人應負賠償責

任，在未賠償前，管理員得依

民法規定留置其車輛，並報警

處理。 

修正文字使文句通順及符合實際

情況。 

第十一條 

停車場管理人員應配戴識別證

或著足資證明身分之服飾。 

第十一條 

停車場管理人員應配戴識別

證。 

為維持場地及服務品質，增訂停

車場管理人員身分識別要件。 

第十二條 

停車場如有委託管理時，得參

照「彰化縣公有路外停車場委

託民間經營辦法」。但收費費

率應簽訂於契約且不得超過

本自治條例收費標準之規

定，並應報請本所核備後公告

實施。 

第十二條 

本停車場如有委託管理時，得

參照「彰化縣公有路外停車場

委託民間經營辦法」。但收費標

準悉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一、修正文字以符停車場法第三

十一條規定。 

二、新增委託民間經營之停車場

收費標準不得逾本自治條例

上限但書文字。 

第十三條 

停車場內非經主管機關同意

並經申請許可，不得有其他商

業行為。 

各機關團體或自然人租借停

車場場地，應於活動前向主管

第十三條 

公有收費停車場內得有其他商

業行為。 

一、配合自治條例名稱修正，刪

減文字。 

二、本條第一項文字新增停車場

內商業行為應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規定。 

三、新增本條第二項文字，制定



 

 

機關提出申請許可，按彰化縣

縣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專

案計收場地使用費。 

 

停車場場地租借使用費計收

標準。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112年9月1日施

行。 

配合自治條例條文修正訂定施行

日。 



 

 

 


